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标定 (2017) 292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鼓励发展上海市工程建设团体标准

和企业应用标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贯彻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

作改革的意见的通知)) (建标 ( 2016) 1 66 号)、《住房城乡建

设部办公厅关于培育和发展工程建设团体标准的意见)) (建办

标 (201 6) 5 7 号)等文件要求 ， 鼓励本市工程建设团体标准

(以下简称工程团体标准)、工程建设企业应用标准(以下简

称工程企业标准)健康有序发展 ， 经研究 ， 现将工程团体标准

和工程企业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 、 鼓励工程团体标准制定主体根据本市工程建设行业发

展和市场需求 ， 制定工程团体标准 ， 填补政府标准空白 ， 也可



细化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的相关要求，明确具体技术措施，或制

定严于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的工程团体标准，供社会自愿采用。

鼓励有关社会团体主动承接可转化成工程团体标准的本市工

程建设地方标准，我委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废止内容已被工程

团体标准覆盖的相应工程建设地方标准。发布的工程团体标

准，不需行政备案。工程团体标准的编号、使用、引用、发布

等具体事项，按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培育和发展工程

建设团体标准的意见)) (建办标 (2016) 57 号)的要求统一执

行。

二 、 本市工程企业标准不再实行备案管理。鼓励本市企业

结合自身需要 ， 自主制定更加细化 、 更加先进的工程企业标准 ，

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， 推动技术进步。 工程企业标准实行自我

声明 ， 不需申报备案管理。

自 2017 年 5 月 1 日 起 ，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、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、相关工程

建设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停止工程企业标准的受理、技术审

查 、 备案发布等相关工作。已 由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

站备案公布的 工程企业标准 ， 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 ; 在原有效

期内采用备案的工程企业标准的工程项 目， 相关验收 、 检验仍

可按原标准执行 ， 国家、行业及本市地方工程建设标准另有规

定的除外。原《关于加强本市工程建设企业应用标准备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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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)) (沪建管 (2015) 287 号)同时废止。

三、尚无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准的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技

术、新设备，可按照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

发布〈关于采用尚无相应标准的建筑节能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

材料技术论证管理办法〉的通知)) (沪建标定 [2016J624 号)的

要求，经技术论证后实施。对技术水平高、有竞争力的工程企

业标准，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，鼓励将其制定为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工程团体标准，供社会自愿采

用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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